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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五代北宋地权的集中与分散

杨 际平
(厦门大学 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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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唐末五代与北宋时期
,

有关土地兼并的事例很多
,

反映当时的土地兼并形势确实很严

重
。

许多学者由此得出结论
: “

在宋代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急剧膨胀
,

全国百分之六七十 以上的耕地 已

为地主阶级所 占有
” 。

我以为这些学者对宋代土地集中程度的估计太高
。

据五等户版薄测算
,

唐末五代

北宋初地主阶级 占有的土地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45 % 上下
,

农民占有的土地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55% 上下
。

北宋中
、

后期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下降至 35 % 上下
,

农民占有的土地上升至 65 % 上下
。

上

述测算结果显示
:

在我国封建社会
,

地权的变动并非总是越来越集中
,

在土地集中的同时
,

也存在着土地

分散的倾向
,

两者方向相反
,

在很大程度上起互相抵消作用
。

地权变动的结果究竟是更趋于集中
,

还是

趋于相对分散
,

则因时
、

因地而异
,

不能一概而论
。

此期促使土地分散的主要原因
,

一是土地买卖
,

二是

分家析产
,

三是政府的招携流散
、

鼓励垦田
、

官田 私田化政策培植 了许多自耕农
、

半自耕农
。

〔关键词」中晚唐 ; 五代北宋 ;土地买卖 ;分家析产 ;土地政策 ; 土地集中倾 向 ;土地分散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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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土地集中倾向

北魏太和九年 ( 4 85) 以后
,

至唐建中元年 ( 7 80 )
,

北朝隋唐政府都通过土地立法
,

用制定允许吏

民占田最高限额与限制土地买卖等行政干预办法限制土地兼并
。

这些措施虽不能完全抑制土地兼

并
,

但还是有些效果
。 “

均田制
”

名实俱亡后
,

政府便基本上放弃了通过土地立法 以行政手段限制

占田的传统政策
。

土地又可 以 自由买卖
,

僧俗的地主土地所有制都有明显发展
。

如宝历二年

( 82 6) 前后
,

杭州龙兴寺僧南操为华严经社
“

置 良田十顷
” ① 。

大和 ( 827
一 8 35) 中

,

天台山国清寺僧

文举为该寺续置田 12 顷②
。

时寺观占田超过 10 顷的甚多
,

如开成 ( 836
一 8 4 0 )

、

会昌 ( 8 4 1 一 846 )年

间
,

陇州大像寺
“

管庄大小共柒所
,

都管地总伍拾叁顷伍拾陆亩叁角
’ , ③ ,

长山县长白山酸泉寺有
“

庄

园十五所
’ , ④ ,

常州善权寺
“

良田极多
’ , ⑤ 。

唐武宗
“

灭佛
’ ,

时
,

寺院经济受到沉重打击
,

寺院
“

良田数

千
、

万顷
” ⑥ ,

被没收货卖
,

或分配给寺院奴蝉
、

寺院依附人户或其他无地农民⑦ 。

唐宣宗 ( 847 一

860 )即位后
,

多数被毁废的寺院先后被恢复
,

被籍没的部份田产也被归还寺院
。

唐末五代
,

许多寺

院的田产依然很多
。

如五台山 10 寺管庄 42
,

有良田 300 顷⑧ 。

后周显德二年 ( 955 )周世宗再次
“

灭

佛
” ,

共废寺院 3 0 3 3 6 所⑨ ,

寺院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受到顿挫
,

北方寺院大规模占田的情况大为减

少
。

但道观似乎不受影响
,

史载后周显德 ( 9 54
一 960 ) 年间

,

朗州醋陵县五仙观山门中
“

有田二万

顷
” 。 ,

此 2 万顷地虽不必都是五仙观之地
,

但五仙观之地必不少
。

不受后周管辖的南方地区
,

寺院

的数目与占田规模亦仍有增加
。

《三 山志》记载 :
福州在吴越治下

,

寺院从 500 多所增至 700 多

所 @
。

五代闽王延钧曾以八州之产
,

分三等之制
,

膏腆者给僧寺道观
,

寺院经济盛极一时
。

宋初
,

浙

江杭州灵隐寺的田产也极多
。

据《灵隐寺志》卷二记载 :
宋天圣三年 ( 10 25 )

,

皇太后曾赐钱买田
,

其

中于钱塘县买林田 5 顷
,

于盐官县思亭乡买水田 1000 顷
,

于秀州崇德县积善乡买水田 1仪洲〕顷。 。

官僚地主也普遍拥有大地产
。

如《太平广记》卷 4 99 《韦宙》引哎北梦琐言》记
: “

相国韦宙
,

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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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江陵府东有别业
,

良田美产
,

最号膏腆
。

积谷如抵
,

皆为滞穗
。

咸通初
,

授岭南节度使
,

爵宗以番

禺珠翠之地
,

垂贪泉之戒
。

宙从容奏 曰
: `

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
,

固无所贪矣
。 ’

帝曰
: `

此所谓足谷翁

也
’ 。 ”

韦宙田产多少
,

很难估计
。

又如司空图的中条山王官谷庄
, “

周回十余里
,

泉石之美
,

冠于一山
。

北岩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
,

溉良田数十顷
’ ,

。
。

此数十顷良田也仅是司空图田产的一部分
。

《武溪集》卷二 0(( 宋故圃子博士通判太平州毛君墓铭》记南唐侍御史毛让于庐陵吉水
“

辟 田数

百顷
” ⑧

。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世袭列传》载
:
凤翔节度使

“

(李 )从俨
,

茂贞之长子也
。

… …先人

济
、

拢之间有田千顷
、

竹千亩
。 ”

《三水小犊》卷下《郑大王聘严部女为子妇》条载
: “

许州长葛令严

部
,

衣冠族也
,

立性简直… …咸通中罢任
,

乃于县西北境上隆山阳置别业
,

良田万顷
” 。

这里所说的
“

千亩
” 、 “

千顷
” 、 “

万顷
” ,

虽然都不是确数
,

但亦可见其占田之多
。

北宋时期
,

官僚地主兼并之风更盛
。

如宋初王柞 (王溥之父 )
“

频领牧守
,

能殖货
,

所至有田宅
,

家累万金
’ , 。 。

石保吉 (石守信之子 )
, “

累世将相
,

家多财
,

所在有邸舍
、

别墅
’ ,

⑧
。

把县邑酒务专知

官李诚也有
“

方圆十里
,

河贯其中
,

尤为膏腆
,

有佃户百家
”

之李诚庄⑧ 。

贵戚王蒙正
, “

持章献太后

亲
,

多占田嘉州
” 。

, “

侵民田几至百家
” 。 。

由于其时官僚占田甚多
,

以至于宋真宗咸平五年 ( 10 02 )

侍御史田锡于奏议中惊叹
: “

近徽闻阁之间
,

悉大臣资产之地
” 。

。

北宋中后期
,

官僚地主兼并之风

更甚
。

仁宗朝秘书省著作佐郎陈氏于湖州长兴
“

有田数千亩
” ⑧ 。

范仲淹
“

于姑苏近郭买 良田数千

亩
,

为义庄
” 。 ,

李师中亦于宋州郸县
“

买田数千亩刊名为表
,

给宗族贫乏者
” 。 。

范仲淹
、

李师中仅

其所置
“

义庄
”

就达
“

数千亩
” ,

其全部田产自然更多
。

英宗
、

神宗时期
, “
比部员外郎郑平占籍真定

,

有田七百余顷
” 。

。

北宋末年
,

大官僚朱励的家产被籍没时
,

更是
“
田至三十万亩

” 。
。

整个情况即

如袁燮所说
“

吾观今人宦游而归
,

鲜不买 田
” ① 。

非身份性地主占田情况少见记载
,

偶见一些事例
,

其占田有的也很可观
。

如《三水小犊》卷上

记
:
咸通 ( 860

一 8 7 4 )
、

乾符 ( 874
一 8 80) 间

,

汝坟编户卫庆耕田得大珠
,

遂
“

垦 田二千亩
,

其丝荣他物

称是
,

十年间郁为富家翁
” 。

徐卿《雪峰志》卷八《舍田宅为梵宇遗嘱》记
,

咸通十一年 ( 870 )
,

蓝文

卿舍
“

庄田二十所
” ,

面积不详
,

从其用谷种 2 5 8 5
.

5 石
,

岁收租米 1 01 00 石看
,

所舍土地应在 10 0 顷

上下
。

宋初
,

应天府楚丘李迂
“

有田百余顷
” 。 。

昭州妇女莫荃
, “

创上腔田数百顷
,

水竹别墅亭阁相

望
” 。

。

宋真宗时
,

潭州长沙青堰
“

有田数十顷
” 。

。

淄川蔡元卿也
“

有田数十顷
” ①

。

王镐于鄂县附

近
,

有
“

美田百顷
” ⑧ 。

宋仁宗时
,

世居于雍的王氏
,

有
“

并郭善田数百顷
” ⑧

。

徽宗时期
,

河中永乐姚

宗明家族
“

有田数十顷
” ⑧ 。

两宋之际
,

婆州永康吕师愈
“

有田近数千亩
” 。 。

淮东土豪张拐腿
“

其家

岁收谷七十万解
” ⑧ 。

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同时必然是一部分小土地所有者出卖土地
,

乃至贫穷破产
。

据唐贞元年

间东京昭成寺僧朗谷果园庄地亩幢
,

贞元二十一年 ( 805 )
,

东京河阴县僧朗谷 (今河南省荣阳桃花

峪 )昭成寺果园庄共买地 386 亩
,

使昭成寺僧朗谷果园庄占田增至 17 91
.

5 亩
。

其中有一段碑文就

记载原土地所有者卖地原因
: “

地一段拾亩
,

东胡缄
,

西河
,

南苏谦
,

北河
,

是买
,

地主逮保
,

债
,

保人

逮润 ;河曲地一段十亩
,

东胡后
,

东昭成寺
,

南寺田
,

北官河
,

卖地主胡绒母钊难辛卖 ;地一段拾贰亩
,

在河坎
,

余地并在河中
,

是买
,

东周琳
,

西至河
,

南寺田
,

北官河
,

地主逮保债卖 ;山原地一段五十亩
,

是买
,

地主张洽
、

弟翘父亡卖
” ⑧

。

敦煌出土文书也有类似记载
,

如未年 ( 827 )上部落百姓安环清
“

为

突田债负不办纳输
” 。

,

卖地 10 亩 ;天复九年 ( 9 00 )
,

安力子
“

为缘胭少用度
” ,

卖地 7 亩。 。

土地兼并加剧
,

贫富悬绝
,

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

中唐陆蛰就说
: “

今制度弛紊
,

疆理缤坏
,

咨人相

吞
,

无复畔限
。

富者兼地数万亩
,

贫者无容足之居
,

依托豪强
,

以为私属
,

贷其种粮
,

赁其 田庐
,

终年

服劳
,

无日休息
。

罄输所借
,

常患不充
。

有田之家
,

坐食租税
” ①

。

宋初
,

国子博士李觉也说
: “

富者

弥望之田
,

贫者无卓锥之地
。

有力者无田可种
,

有田者无力可耕
。

… … 富者益以多畜
,

贫者无能 自

存
” 。 。

《宋史》卷一七三 《食货志》也说 :
宋仁宗以后

, “

承平寝久
,

势官富姓
,

占田无限
,

兼并冒伪
,

习以

·

2
·



成俗
,

重禁莫能止焉
” 。

二
、

土地分散倾向

土地集中的同时
,

也存在土地分散的趋势
。

就全国而言
,

可以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土地集中
,

每

时每刻也都在土地分散
。

此期促使土地分散的主要原因
,

一是土地买卖
,

二是分家析产
,

三是政府

的扶植自耕农政策
。

前两点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

秦汉以降
,

历代皆然
。

第三点则与唐末五代北宋

政府的招携流散
、

鼓励垦 田
、

官 田私 田化的土地政策密切相关
。

下面即就此进行分述
。

(一 )土地买卖

唐末五代北宋
,

土地买卖因不再受法律限制
,

所以地权变动极为频繁
。

因而有
“

千年田换八百

主
’ ,
@

、 “

庄田置后频易主
’ , L之说

。

在频繁的土地买卖中引起许多争端
,

诉讼不断
。

当时的各种诉

讼中
,

有关土地问题的诉讼最为频繁
。

针对土地买卖引发的各种纠纷
,

自唐元和六年 ( 8 1 1) 以后
,

政府先后发布了许多处理土地纠纷的条令
。

北宋初年窦仪等在编《宋刑统》时说 : “

自唐元和六年

后来
,

条理典卖物业
,

救文不一
” 。 ,

南宋初年《袁氏世范》说 : “

官中条令
,

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
” 。 ,

都反映了这一现实情况
。

地权的流动是多向的
:
既有地主阶级内部的地权流动

,

也有农民阶级内部的流动 ;既有农民的

田产向地主流动
,

也有地主的田产向农民流动
。

地主阶级内部与农民阶级内部的地权流动
,

不会影

响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占有土地的比重
。

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地权流动
,

就会影响地主阶

级与农民阶级占有土地的比重
。

论者或曰
: “

在宋代
,

由于 自耕农
、

半 自耕农的土地在土地总额中

所占的比重甚低
,

土地所有权的转移
,

主要是在地主阶级中的对流
,

即从甲地主手中转移到乙地主

手中
” , “

贫苦农民 (包括佃农 )通过购买或其它手段获得土地
,

上升为地主
,

只是个别现象
。

相反
,

土地的另一种对流
,

即贫苦农民手中的零星土地被官僚地主
、

民庶地主所掠夺
,

则是经常现象
” ,

“

总的趋势
,

则是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
” 。 。

我们以为
,

从一家一户来说
,

农民购进土地

的机率确实要比地主购进土地的机率低得多
。

但因为农民的总户数要 比地主多 10 倍以上
,

所以
,

如果就地主与农民这两个阶级来讲
,

就因时
、

因地而异
,

不能一概而论
。

部分客户上升为主户
,

部分半自耕农家庭上升为自耕农家庭
,

一些 自耕农上升为地主
,

往往要

经过长期的积累的过程
。

《宋文鉴》卷一 0 六
,

吕大钧《民议》就谈到 : “

为国之计
,

莫急于保民
。

保

民之要
,

在于存恤主户
,

又招诱客户
,

使之置田
,

以为主户
。

主户苟众
,

而邦本 自固
” 。

说明佃农置

田上升为主户是完全可能的
。

《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七 《赋役门
·

税租簿》引《赋役令 》亦称 : “

诸县置税租割受簿
,

遇有割受
,

即时当官注之 (原注
:
逐户之下结计见管数目

,

县官垂脚押字
。

若创新立户
,

须声说某年月 日于某

乡里某人户下置到田产立户 )
,

其簿于县令厅置柜收掌
,

三年一易
” 。

这里所说的
“

创新立户
” ,

不是

指原本就是主户因分家析籍而
“

创新立户
” ,

而是专指无产税的客户因
“

置到田产
”

而
“

创新立户
” 。

《庆元条法事类》谈
“

税租割受簿
”

时
,

特别讲到无产税的客户因
“

置到田产
”

而
“

创新立户
” ,

也说明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

官僚地主与一般地主因破落而 出卖土地的事历代都有
,

唐末五代两宋尤甚
。

《北梦琐言》卷三

就谈到
“

唐咸通中
,

荆州有书生号唐五经者
,

学识精博
,

实 曰鸿儒
。

旨趣甚高
,

人所师仰
,

聚徒五百

辈
,

以束情 自给
,

优游卒岁
,

有西河济南之风
,

幕寮多与之游
。

常谓人日
: `

不肖子弟有三变
:
第一变

为蝗虫
,

谓臂庄而食也 ;第二变为蠢鱼
,

谓育书而食也 ;第三变为大虫
,

谓卖奴脾而食也
。

三食之辈
,

何代无之 ”
’ 。

而后
,

此类言论更是屡见不鲜
:
如刘宰说

“

吾乡多公卿大夫
,

有一传而为农
,

厥后浸

微
,

无以自别于乡里者
”

叭刘克庄说
“

江浙巨室
,

有朝为陶朱
,

暮为黔娄者
”

叭朱熹说
“

人家田产
,

只

五六年间
,

便不自问
,

富者贫
,

贫者富
。

少间病败
,

便多飞产匿
,

无所不有
。

须是三十年再与打量一

番
”

甄南宋胡宏说
“

历观前世名公巨卿
,

辛勤立门户
,

不旋踵而败坏蔑有闻者矣
’ , 。 ,

反映的都是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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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
。

事实也确是如此
,

前面所说的巨富
,

如韦宙
、

严部
、

李从俨等等
,

过 了几代人之后
,

全都寂寥

无闻
。

富人的胃产可能仍是流向富室
,

但也可能流向原来的贫民
,

因而造成贫富易位
。

袁燮就说过
“

贫富无定势
,

田宅无定主
,

有钱则买
,

无钱则卖
” 。 ,

又说
“

富儿更替做
” @

,

黄震也说
“

财货不过外

物
,

贫富久必易位
’ ,

。
,

谢逸也说
“

余 自识事以来四十年矣
,

见乡间之间
,

囊之富者贫
,

今之富者
,

囊之

贫者也
” 。 ,

说的都是贫富之间的对流
。

可见
,

土地买卖既可使土地集中
,

亦可使土地分散
。

过去许

多研究者只强调中晚唐五代北宋
,

土地买卖导致土地集中
,

讳言土地买卖亦可导致土地分散
,

这不

合历史事实
,

不合辩证法
。

(二 )分家析产

我国至迟从商较起就实行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
。

即使是所谓的
“

均田制
”

时期
,

唐《户令》也

规定
: “

诸应分田宅者
,

及财物
,

兄弟均分 (注
:
其祖父亡后

,

各自异居
,

又不同囊
,

经三载以上
,

逃亡

经六载已上
,

若无父祖旧田宅
、

邸店
、

碾皑
、

部曲
、

奴蟀见在可分者
,

不得辄更论分 )
,

妻家所得之财
,

不在分限 (注
:
妻虽亡没

,

所有资财及奴脾
,

妻家并不得追理 )
。

兄弟亡者
,

子承父分 (注
:
继绝亦

同 )
。

兄弟俱亡
,

则诸子均分 (注
:

其父祖永业田及赐田亦均分
,

口分田即准丁中老小法
。

若田少

者
,

亦依此法为分 )
。

其未娶妻者
,

别与聘财
。

姑
、

姊妹在室者
,

减男聘财之半
。

寡妻妾无男者
,

承

夫分
。

若夫兄弟皆亡
,

同一子之分 (注
:
有男者不别得分

,

谓在夫家守志者
。

若改适
,

其见在部曲
、

奴婶
、

田宅不得费用
,

皆应分人均分 )
” 。

。

其时《户令》虽有
“
口分田即准丁中老小法

”

之说
,

但实际

生活中
,

包括
“
口分田

”

在内的所有田产
,

都是混同起来由诸子均分②
。

人宋以后
,

有关财产分析
、

继

承的规定越来越详密
,

但其基本原则不变
。

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促使地权趋于分散
,

尤其使富家的田产趋于分散
。

贫苦农民的人 口增

长率大体同于社会人口的增长率而略低
。

北宋咸平 6 年 ( 100 3) 以后始有完整的全国户 口数记载
。

如果以咸平 6 年的户数为 100 %
,

那么
,

到治平 ( 10 64
一 106 7 )末

,

全国总户数才为 200 %
,

到大观二

年 ( 110 8) 前后
,

全国总户数才为 300 %
,

大约 60 年
一
70 年

,

户数才翻一翻
。

换言之
,

贫苦农民平均

要隔 2 一 3 代人
,

才会由 1 户变成 2 户
。

因而相对而言
,

贫苦农民的田产因分家析产而分割的频率

较慢
,

分割的幅度亦较小
。

富家则不然
,

富家因为经济条件好
,

卫生
、

医疗条件好
,

结婚亦较早
,

故代

际间隔的时间较短
。

而且
,

其生育率
、

婴儿成活率都较高
,

所以成年家口一般都较多
,

通常每代人都

有几个男姓后裔
。

因此
,

富家人几乎每隔 20
一
30 年都要经历一次分家析产

,

而且通常不是一分为

二
,

而是一分为三
、

为四
。

不仅男姓后裔要分割田产
,

女儿嫁人通常也要分割走一些田产作仓妆田
。

这么一来
,

富家田产的分散就很快
,

很剧烈
。

不必百年
,

每户的田产就很可能不及原来的 1/ 10
。

富

家子弟分家析产之后
,

有的固然会开始新一轮的创业
,

但更多就会逐渐变成一般农民
,

甚至破落下

去
。

即如张戴所言
: “

今骤得富贵者
,

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
。

造宅一区及其所有
,

既死则众子分裂
,

未几荡尽
,

则家遂不存
” 。 。

《袁氏世范》卷中也说
: “

富家之子易于倾复破荡者
,

盖服食器用及吉凶

百费
,

规模广大
,

尚循其旧
,

又分其财产
,

立数门户
,

则费用增倍于前 日
。

… …大贵人之家尤难于保

成
,

方其致位通显
,

虽在闲冷
,

其棒给亦厚
,

其魏遗亦多… …逮其身后
,

无前 日之傣给
、

魄遗
、

使令之

人
,

其日用百费
,

非出家财不可
,

况又析一家为数家
,

而用度仍旧
,

岂不至于破荡
” 。

可见
,

诸子均分

的遗产继承制有力地推动着豪富之家土地分散
。

相对而言
,

贫苦农民因分家析产而破荡的就较少
。

贫苦农民需要分家时
,

通常意味着该户有较多的劳动力 (如两兄弟等 )
。

既有较多的劳动力
,

就有

可能再度创业
,

或开垦荒地
,

或置买田土
。

俗话所说的
“

成家立业
” ,

就包含有置办田产这层意思
。

三
、

唐末五代北宋政府的土地政策

(一 )鼓励垦荒政策

唐安史乱后
,

荒芜土地很多
,

政府的政策是大力鼓励垦荒
。

如贞元二年 ( 786 )
,

唐德宗鉴于当

时
“

关辅百姓贫
,

田多荒第
,

诏诸道上耕牛
,

委京兆府劝课
,

量地给牛
” 。 。

宝历年间 ( 825
一 826 )

,

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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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宗诏令各地优恤客户
, “

给与闲地
,

二周年不得差遣
” L

。

大中三年 ( 849 )
,

唐收复秦州等三州七

关
,

宣宗诏令
: “

如百姓能耕垦种漪
,

五年内不加赋税
。

五年已后重定户籍
,

便任为永业
” 。 。

后唐明

宗也曾诏令诸州府营田务
“

只许耕无主荒 田及招浮客
” 。 。

天福三年 ( 9 3 8 )
,

后晋高福曾
“

明示州

府
,

特降条流
,

应所在无主空闲荒地
,

一任百姓开耕
,

候及五顷以上
,

三年外即许县事量户科摇 ;如未

及五顷以上者
,

不在骚扰之限
” 。 。

天福七年又诏
“

邓
、

唐
、

随
、

郑诸州多有旷土
,

宜令人户取便开耕
,

与

免五年差税
” 。 。

天福十二年
,

后汉高祖改元赦又规定
: “

应天下户 口夏税见供输顷亩税赋外
,

一任人

户开垦荒地及无主田土
,

不议纳税
” 。 。

后周太祖广顺年间 ( 9 5 1 一 953 )曾先后颁布《令诸道劝课农桑

诏》与《抚恤沿边流民软》鼓励百姓量力耕垦河淤退滩之地与篙荒无主之田
,

规定
“

不得虚占土田
,

有

妨别户居止
” 。

。

唐末五代
,

一些地方政府也致力于垦田
,

如张全义就使洛阳一带
“

岁滋垦辟
” 。 。

南方诸国大体上也都致力于招集流散
,

垦辟荒闲田土
。

如南唐异平三年 ( 939 ) 即先后诏令
“

民

有向风来归者
,

授之田土
,

仍给复三岁
” , “

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
,

赐钱两万
,

皆五年勿收租税
” 。 。

稍

后
,

吴越钱椒也
“

募民能垦田者
,

勿收其税
” ,

据说
“

由是境内无弃田
’ ,
。

。

北宋初年
,

荒地很多
,

政治经济中心 的
“

京哉周环二十三州
,

幅员数千里
,

地之垦者十才二

三
” 。

,

其他地区更是可想而知
。

对于这些荒闲土地
,

北宋政府一仍 以往
,

鼓励无地或少地农民垦

荒
。

乾德四年 ( 9 66) 闰八月
,

宋太祖就
“

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
,

有能广植桑枣
、

开垦荒田者
,

并只纳

旧租
,

永不通检
。

令佐能招复通逃
、

劝课栽植
,

岁减一选者
,

加一阶
” 。 。

淳化五年 ( 994 )
,

宋太宗颁

令
, “

凡州县旷土
,

许民请佃为永业
,

镯三岁租
,

三岁外
,

输三分之一
” 。

。

至道元年 ( 995 )六月诏
:

“

应诸州管内旷土
,

并许民请佃
,

便为永业
,

仍免三年租调
,

三年外输税十之三
。

应州县官吏劝课居

民垦 田多少
,

并书印纸
,

以示族赏
’ ,

@
。

至道三年 ( 997 )七月
,

宋太宗又诏令
“

应天下荒田
,

许人户经

官请射开耕
,

不许 (计 )岁年
,

未议科税
,

直候人户开耕事力胜任起税
,

即于十分之内定二分
,

永远为

额
” 。

。

真宗咸平二年 ( 999 )二月诏
: “

前许民户请佃荒田
,

未定税赋
,

如闻抛弃本业
,

一向请射荒田
。

宜令两京
、

诸路榜壁晓示
,

应从来无田税者
,

方许请射系官荒土及远年落业荒田
,

侯及五年
,

官中依

前救于十分内定税二分
,

永远为额
。

如见在庄田土窄
,

愿于侧近请射
,

及旧有庄产
,

后来逃移
,

已被

别人请佃
,

碍救无路归业者
,

亦许请射
。

… …其官中放收要用土地及系帐逃户庄园
、

有主荒田
,

不得

误有给付
’ , 。 。

明确规定只有无田业的客户与无地
、

少地的主户才可以请射系官荒土与远年落额荒

田
。

宋政府关于垦荒不另起租税或从轻定税的许诺后来并没有兑现
,

从而严重挫伤农民垦荒的积

极性
,

但其鼓励农民垦荒的基本政策则始终未变
,

而且收效显著
。

如京西的唐
、

邓
、

襄
,

汝
、

蔡一带
,

《宋史》卷八五 《地理志
·

京西路》即载 : “

唐
、

邓
、

汝
、

蔡率多旷

田
,

盖自唐季之乱
,

土著者寡
。

太宗迁晋
、

云
、

朔之民于京
、

洛郑汝之地
,

垦田颇广
,

民多致富
” 。

《宋

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亦载
: “

唐
、

邓
、

襄
,

汝等州
,

自治平后
,

开垦岁增
,

然未定税额
。

元丰中
,

以所

垦新田差为五等输税
,

元佑元年罢之
” 。

说明这一地 区新增的垦 田确实很多
。

其中的襄州
、

唐州
,

真宗咸平 ( 998
一 100 3 )年间相继置营田务

,

不久即罢
,

景德 ( 1X() 4 一 10 07 ) 中又复
,

至仁宗天圣四年

( 10 26 )九月
,

又
“

诏废襄
、

唐二州营田务
,

令召无田产人户请射
,

充为永业
。

每顷输税五分
,

诸州所

产
、

耕兵
、

牛畜并放还本处 ;癣宇
、

营房
、

榴仓悉毁拆人官
,

其请佃之人愿要者
,

即估价给之
” ⑧ 。

这

样
,

襄州 408 顷营田与唐州 170 顷营田
,

就成了
“

无田产人户
”

的
“

永业
” 。

此后
,

唐州
、

襄州的地方

守宰继续致力于招民垦荒工作
。

嘉佑 ( 10 56
一 10 64 ) 中

,

赵尚宽知唐州时
,

就
“

按视图记
,

得汉召信

臣破渠故迹
,

益发卒复疏三破一渠
,

溉 田万余顷
。

又教民自为支渠数十
,

转相浸灌
。

而四方之民来

者云布
,

尚宽复请以荒田计口授之
,

及贷民官钱买耕牛
。

比三年
,

棒莽复为膏腆
,

增户积万余
” 。

,

受

到宋仁宗的特别褒奖
。

唐州泌阳县令王友谅也因
“

招诱流亡千余户
,

垦 田数千顷
” , “

与两使职官
,

令再任
” L 。

赵尚宽之后
,

高赋继为知州
,

高赋
“

招集流民 自更请射
,

依乡原例起税
,

凡百亩之田
,

以

四亩出赋
,

自是稍稍垦治
,

殆无旷土
” @

。

关于赵尚宽
、

高赋在唐州组织垦 田事
,

《宋史》卷一七 四

《食货志》亦载 : “

始
,

赵尚宽为唐守
,

劝民垦 田
,

高赋继之
,

流民 自占者众
,

凡百亩起税四亩而 已
。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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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而民乐输
,

境内殆无旷土
” 。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 27 更记
: “

熙宁元年 ( 1068 )六年十五日京西

提刑徐亿言
:
知唐州

、

光禄卿高赋招两河流民及本州客户开垦荒田 ;招到外州军及本州人户请过

(射 ?) 逃田
,

又兴修过破堰
,

望加恩奖
。

有诏褒谕
” 。

这里就明确指 出
:
开垦荒 田者是

“

两河流民
”

与
“

本州客户
” 。

在襄州
,

《宋史》卷九五《河渠志》载
:
熙宁四年 ( or 7 1 )

“

十月
,

前知襄州光禄卿史照言
: `

开修古

淳河一百六里
,

灌田六千六百余顷
,

修治破堰
,

民已获利
,

虑州县速欲增税
。 ’

诏三司应兴修水利
,

垦

开荒梗
,

毋增税
” 。

说明襄州招民垦荒的工作做得也很扎实
。

京西的宛攘一带
,

《宋史》卷三五三 《蒲卤传》记
: “

宛
、

穗地广沃
,

国初募民垦 田
,

得为世业
,

令人

毋辄诉
,

盖百年矣
,

好讼者稍以易佃法摇之
,

卤一切禁止
。

有持献于权贵而降中旨给赐者
,

卤言
:

`

地盈千顷
,

户且数百
,

传子至孙久
,

一旦改隶
,

众将不安
。

先朝明诏具在
,

不可易也
。 ’

朝廷是其

议
。 ”

鼓励垦 田的工作也有成绩
。

广南一带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嘉佑七年 ( 10 62) 七月条记
: “

先是
,

岭南多旷土
,

茅营茂

盛
,

蓄藏瘴毒
。

(李 )师中募民垦 田
,

县置籍
,

期永无税
,

以种及三十为田正
,

免科役
。

于是地稍开

辟
,

瘴毒减息
” ,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亦记
: “

崇宁 ( 1 10 2 一 1 107 )中
,

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王觉
,

以开辟荒田几及万顷
,

诏迁一官
” ,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 30
,

元丰
“

六年 ( 10 83 )九月十一 日知琼

州刘威信言
:
朱崖军土脉肥沃

,

欲乞委本军除旧系黎人地不许请射外
,

招诱客户请系官旷土
,

住家耕

作
,

仍立赏格激劝
。

从之
” 。

说明广南一带垦田的成绩也不错
。

以上事实说明
,

北宋鼓励民户垦荒的政策还是有成效的
。

史载
: “

自景德以来
,

四方无事
,

百姓

康乐
,

户 口蕃庶
,

田野 日辟
’ ,

。
,

其中虽多有溢美不实之词
,

但其时垦 田的较大幅度的增加应是事

实。 。

北宋政府鼓励无地或少地农民垦荒的政策虽然不能直接导致大土地所有者分散田产
、

但可

导致许多无地或少地农民获得土地
,

从而间接导致农民土地所有制比重的增加
。

(二 )鼓励逃户归业与鼓励无地
、

少地农民请射
、

耕种逃户田

唐安史乱中与乱后
,

对逃户的田业
,

一般采取既欢迎逃户归业
,

又鼓励当地无地
、

少地农民请射

逃户田的政策
。

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矛盾
,

难以兼顾
,

所以不同时期的具体措施常有不同
。

大

体上说
,

如果把希望寄托在逃户的归业
,

那么
,

允许逃户论认旧业的时限规定就相对较长 ;如果认为

逃户归业的希望很渺茫
,

那就必然更倾向于鼓励无地
、

少地农民耕垦逃户田
,

允许逃户论认旧业的

时限规定就相对较短
。

唐肃宗乾元三年 ( 7 60) 四月救规定
: “

自今已后
,

应有逃户田宅并须官为租

赁
,

取其价值
,

以充租课
。

逃人归复
,

宜并却还
” ,

便倾向于继续保留逃户田产
,

鼓励逃户归业
。

唐

代宗广德二年 ( 7 64 )与大历元年 ( 7 66 )诏救规定
: “

浮客情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如二年以上
,

种

植家业成者
,

虽本主到不在却还限
” ,

逃户若复业
, “

委本州县取逃
、

死户田宅
,

量丁 口充给
” ,

则更倾

向于鼓励当地无地
、

少地农民请射逃人田业
。

唐武宗会昌元年 ( 8 4 1) 诏令要求将逃户田业
“

租佃与

人
,

勿令荒废
,

据所得与纳户内征税
,

有余即官为收贮
,

待归还给付
” ;同时又规定

“

自今以后
,

二年

不归复者
,

即仰县司召人给付承佃
,

仍给公验
,

任为永业
” ,

大体上仍是重申广德以来政策
。

唐宣宗

大中二年 ( 848 )诏令则将逃户论认旧业的时限延展至五年
。

此后一段时间大体上都是以五年为

限
。

如茹宗咸通十一年 ( 870) 七月十九日救
: “

诸道州府百姓承佃逃亡田地
,

如已经五年
,

须准承前

赦文
,

便为佃主
,

不在伦理之限
,

仍令所司准此处分
。 ’ ,

。

至后周显德二年 ( 95 5 )
,

在重申逃户论认旧业的年限为五年的同时
,

又规定了许多细则
,

使之更合

理
,

更易操作
。

这些细则包括
: “

应自前及以后有逃户庄田
,

许人请射承佃
,

供纳租税
。

如三周年内本

户来归业者
,

其桑土不以荒熟
,

并庄田交还一半 ;五周年内归业者
,

三分交还一分
。

应已上承佃户
,

如

是自出力别盖造到屋舍
,

及栽种到树木园圃
,

并不在交还之限 ;如五周年外归业者
,

庄田除本户坟莹

外
,

不在交付
,

如有荒废桑土
,

承佃户无力佃漪
,

抵仰交割与归业人户佃漪 ,’;
“

诸州应有冒佃逃户物业

不纳租税者
,

其本户归业之时
,

不计年限
,

并许论认
。

… …如本户不来归业
,

亦许别户请射为主
” ; “ 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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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诸州
,

自契丹离乱
,

乡村人户多被番军打虏向北… …今后如有五周年内
,

其本主还来识认
,

不以桑土

荒熟
,

并庄园三分中交还二分 ;十周年内来者
,

交还一半 ;十五周年内来者
,

三分中交还一分
” @

。

总的

原则是
:
视逃户归复的期限长短归还数量不等的部分田产

,

其余给见佃人为永业
。

人宋以后
,

仍采取既欢迎逃户归业
,

又鼓励当地无地
、

少地农民请射逃户 田业的政策
。

宋太祖

开宝六年 ( 973 )九月即诏
: “

诸州今年四月 已前逃移人户
,

特许归业
,

只据见佃桑土输税
,

限五年内

却纳元额
。

四月已后逃移者
,

永不得归业
,

田土许人请射
” @

。

其后
,

开宝九年 ( 9 7 6 )诏谈到
: “

先是

流民归业者
,

止输所佃之税
,

侯五岁乃复故额
,

以是及五岁辄逃
” 母

。

说明开宝六年九月有关逃户归

业的规定
,

基本上得到执行
。

开宝六年九月诏之所以提到此年
“
四月 已后逃移者

,

永不得归业
” ,

目

的在于禁止农民逃移
,

而不是真的不再允许新逃户归业
。

仁宗天圣 ( 102 3 一 1仍 l) 以后
,

继续采取鼓励逃户归业与鼓励无地
、

少地农民请射逃户田业的政

策
。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即载 : “

帝 (按指仁宗 )闻天下废田尚多
,

民罕土著
,

或弃田流徙为闲民
。

天圣初
,

诏民流积十年者
,

其田听人耕
,

三年而后收赋
,

减旧额之半 ;后又诏流民能自复者
,

赋亦如之
。

既而又与流民限
,

百 日复业
,

镯赋役
,

五年减旧赋十之八 ;期尽不至
,

听他人得耕
。

至是 (按指皇佑中 )
,

每下赦令
,

辄以招辑流亡
、

募人耕垦为言
。

民被灾而流者
,

又优其镯复
,

缓其期招之
。 ”

逃户的田业一般允许民户挑段请佃
。

天圣初一度改为只许民户
“

全户请射
”

逃户田业 (即请射

某逃户的全部田土
,

并承担原逃户的全部赋役 )
,

造成许多不便
。

仁宗天圣三年 ( 10 25 )
“

九月
,

户部

郎中知制浩夏辣上言
:
诸州例多旷土

。

臣曾询问乡看
,

皆称旧 日逃田许民挑段请佃
,

候耕凿稍熟
,

牛

具有力
,

即于疆畔接续添请
,

是以人户甚便
,

官中又得税赋
。

自有条贯须全户请射
,

后来例无大段事

力之人一起请佃
。

欲乞今日已前
,

应系 (官 ) 田及系官荒田
,

经三年以上者
,

许挑段请射
。

于所请田

元额税加十分之二
,

更于次年起纳
,

仍先许中等已下户请射
,

如有余者方许豪势请佃
,

即不得转将佃

卖
。

州县别作簿书
,

主簿逐年具数申奏
’ , 。

夏辣的建议为宋仁宗所采纳 。 。

天圣七年 ( 10 29 )十一月

诏称
: “

州县逃田经十年已上无人归业
,

见今荒闲者
,

令出榜晓示
,

限百 日令本主归业
,

限满不来
,

许

人请射耕佃
,

其归业并请射人户并不得立定税额及令应副差摇
,

后 (候 )及五年
,

于旧额税赋上特减

八分
,

永为定额
” ,

随后又进而规定有产税户不得
“

辄弃已 田妄作逃移请射逃 田
” 。 。

说明逃经十年

已上的逃户
,

百 日内仍许归业
。

仁宗至和元年 ( 10 54 )三月规定
:
京西

“

逃田及五年
,

减旧税三分 ; 因

灾伤逃移而复业者
,

免支移折变二年 ;非因灾伤者免一年
。 。 ”

英宗治平四年 ( 10 67 )
,

诏
“

诸路逃田三

十年者除其税十四
,

四十年以上十五
,

五十年以上六分
,

百年以上七分 ;佃及十年输五分
,

二十年输

七分
,

著为令
” 。 。

为免逃田荒芜
,

逃户出逃半年后
,

就允许民户暂时请佃
,

但要到一定年限之后
,

才能成为己业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五
,

仁宗皇佑五年 ( 10 53 )闰七月条即载
:
广南经蛮寇处

, “

先是民避贼
,

多

弃田里远去
,

吏以常法满半岁不还者
,

听他人占佃
。 ”

鼓励逃户归业与鼓励无地
、

少地农民请射
、

耕种逃户田
,

也有助于扶植自耕农
、

半 自耕农
,

提高

自耕农
、

半自耕农占田的比重
。

(三 )官田的招佃与民田化

中唐以前
,

官田的最大宗是屯田
,

其次是职分田
、

公廊田
。

边镇则另有烽戍营田
,

但数量有限
。

屯田与烽戍营田都是士兵耕种
。

职分田
、

公癣田通常是采用租佃方式经营
。

州县则有一些没官田
、

绝户田
。

没官田
、

绝户田一般都很分散
,

除拨充职分田
、

公麻田或拨归庄宅使运营外
,

通常都是授给

无地
、

少地农民
,

很少由官府单独运营
。

安史乱后
,

户 口
、

垦 田与国家财政情况都发生很大变化
。

为

了将浮客与无主荒地结合起来
,

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人
,

地方政府常出租荒废公田
,

收取租课
。

如

德宗朝 ( 7 80
一 805 )韶州刺史徐申

“

按公田之废者
,

募人假牛犁垦发
,

以所收半界之
” 。 。

后来
,

这一

方式就发展为营田务的营田
,

时间约在元和十五年 ( 820 )前
。

营田务营田的特点一是它既不属州

县行政系统
,

也不属军事系统
,

而属专门的财赋机构 (唐五代为户部营田务 )管理 ;二是其田土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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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无主荒地与没官田
、

绝户田等
,

其劳动力主要是浮客
。

营田务有时也募取编户营田
,

但不合

法气三是采用租佃方式经营
。

其租课带有租税合一性质
,

通常轻于民田封建地租而重于一般编户

的赋税 。 。

后周广顺三年 ( 9 5 2 )诏令除京兆府庄宅务等外
,

将各地营田务
“

割属州县
” , “

官中只管

户部营田旧征课额
” , “

应有客户元佃系省庄田
、

桑土
、

舍宇
,

便令充为永业
,

自立户名
” ⑧ 。

原佃营田

务营田的佃户获得局部的土地所有权 (土地名义上归其所有
,

但租课照交
,

有长期的使用权 )
。

但

南方各地的营田务仍存
。

人宋以后
,

于咸平二年 ( 999 )在唐州
、

襄州设营田务
。 “

二州营田皆无税荒土地
。

襄州凡四百

八顷七十余亩
,

唐州百七十顷
” 。

后因得不偿失
,

便于天圣四年 ( 1026 )废弃
。 “

令召无田产人户请

射
,

充为永业
” ④ 。

北宋时期的各种系省官田 (包括废屯
、

户绝 田
、

没官田
、

江涨沙田
、

弃堤退滩
、

濒江河湖海 自生

芦苇地
、

荻场
、

废弃官牧场
、

抒 田等等 )多数则 由无地或少地农 民承佃
,

交纳地租
。

如天圣元年

(1 02 3) 七月规定
: “

天下职田
,

无令公人及主户租佃
,

召客人 (户 )者听
” 。 。

天圣三年 ( 1025 )九月规

定
, “

应系 (官 )田及系官荒田
,

经三年以上者
,

许挑段请射
。

于所请田元额税加十分之二
,

更于次年

起税纳
,

仍先许中户等已下户请射
,

如有余者方许豪势请佃
,

即不得转将典卖
’ ,

。
。

哲宗元符二年

( 100 9) 十一月壬辰诏也规定
: “

河北路黄河退滩地应可耕垦
,

并权许流民及灾伤第三等以下人户请

佃
,

与免租税三年
。

其已前诸通负亦权住催理三年
。

如合量行借贷
,

令提举司相度施行
。

如官员并

吏人及有力之家请佃及官司给与者
,

各徒二年
” ⑥

。

至南宋时期
,

臣僚还在说
, “

在法
:
品官之家不得

请佃官产
,

盖防权势请托也
”

色
“

在法
:
官田惟许下五等人户请佃

,

所以优之也 ;官户及上三等户不

许
,

所以防其侵细民求生之路也
” 。

。

说明北宋政府的基本政策就是让客户与下等户承佃官田
。

客户佃官田
,

一般还是
“

轻立租课
” ,

并世代承佃
,

视同永业
。

如河北
、

陕西
、

淮南
、

京西
、

夔州等

地的屯田
, “

率耕垦已四十余年
,

虽有屯田之名
,

父子相承
,

以为已业
” 。

。

天圣四年 ( 1026 )朱谏亦

言
: “

福州屯田
,

耕田岁久
,

虽有屯田之名
,

父子相承
,

以为已业
”

气 元佑二年 ( 10 87 )侍御史王岩臾

言
: “

按三路 (河北
、

河东
、

陕西 )百姓佃官田者甚众
,

往往父祖相传
,

修营庐舍
,

种植园林
,

已成永

业
” @

。

南宋李心传
: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财赋三
·

省庄田》亦载
: “

省庄田者
,

今蜀中

有之
,

号
`

官田
’ ,

… …然其实皆民间世业
,

没贸易
,

官仍收其算钱
。

但世相沿袭
,

谓之官田
,

不知所

始也
”
@

。

说明蜀中的这些省庄田在北宋时期就已成为民间世业
。

官田的地租通常高于民间附着于田土的两税而又低于民间的封建地租
,

既体现了政府对民户

及其田土的行政管辖权力
,

又体现了政府对土地的私有权
。

每年交纳租课的国家佃农虽有事实上

的永佃权
,

但没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
,

在五等户版簿中仍还是客户
。

有的官田
,

如福建的福州地区
,

共有熟田 13 7 584 亩
,

佃户 2 2 300 人
,

早在太平兴国五年 ( 980 )
,

就
“

准救差朝臣均定两税
,

给帖收

执
” @

。

又如四川资州
, “

属县有官田
,

自隋唐以来
,

人户请佃为业
,

虽名营田
,

与民间二税田产一

同
” @

。

官田的地租额同于民田的赋税额
,

意味着政府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官田的土地私有权
,

佃

户获得了不完整的土地所有权@
。

在五等户版簿上
,

他们可能已是主户
。

不迟于大中祥符八年 ( 101 5 )
,

北宋政府开始出卖部分官田@
。

最早出卖的官田是部分绝户田
。

样符八年 ( 10 巧 )即救
: “

户绝田并不均与近亲
,

卖钱人官 ;肥沃者不卖
,

除二税外召人承佃
,

出纳租

课
” @ 。

绝户田的原佃户有购买绝户田的优先权
。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 59 即载
:

仁宗天圣六

年 ( 10 28 )
“

十二月判许州钱惟演言
:
本州准救

:
户绝庄田差官估价召人承买

,

今有阳翟县户绝庄三

十一顷
,

已有人承买
,

遂差人监勒交割
。

据本庄现佃户称要承买
。

缘准天圣元年诏
,

户绝庄或见佃

人无力收买
,

即问地邻
。

五年六月救
,

只云召人承买
,

收钱人官
,

即不言问与不问见佃
,

伏乞明降指

挥
。

事下有司详定
。

三司言
:
五年所降救命

,

只是为户绝庄估价高重
,

别估计召人承买
,

即不改前

救
,

望以此意晓谕诸州遵察施行
。

从之
。 ”

说明天圣年间出卖绝户田
,

按规定要先问原佃户
。

其时

许州阳翟县的户绝田
,

多数即为原佃户所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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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州的情况也是如此
。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 1 8 7载
:
宋仁宗天圣七年 ( 0 19 2 )五月知密州

蔡齐言
: “

三司碟
:
户绝庄 田钱未足合纳租课者

,

勒令送纳
。

直候纳足价钱开破
。

若未有人买者
,

官

定租课
,

令请射户供输
。

本州自大中祥符八年 ( 10 15) 后
,

户绝庄七 十七户
,

… …后来本州估卖
,

有

四十八户承买
,

尚有二十九户未有承买
。

三司累碟催纳价钱
,

未足
,

且纳租课
。

伏缘人户请射之初
,

田各荒废
,

才人佃漪
,

未及一年
,

续许承买
。

催纳价钱
,

并是买 (卖 )牛破产
,

竭力送纳
” 。

从买者
“

并

是卖牛破产
,

竭力送纳
”

来看
,

这些户绝官田大多数还是为原佃人所承买
。

继而出卖的是部分长期由佃户租种的官 田
,

如福州的原已
“

均定二税
”

的官田
。

原佃官田的佃

人仍有承买官田的优先权
,

在价格上也有一定优惠
。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 23 载
:
仁宗天圣四年

( 1 0 26) 六月辛惟庆从福州处置官田还
,

言
: “

臣与本州体量
,

闽候管十二县
,

共管官庄一百 四
,

熟田

千三百七十五顷八十四亩
。

佃户二万二千三百人
,

于太平兴国五年准较差朝臣均定二税
,

给帖收

执
。

内七县田中下相半
,

五县田色低下
,

寻碟州估价及具单贫人数
,

按见耕种熟田千三百七十五顷
,

共估钱三十五万贯
。

已蝶福州出卖
,

送纳见钱
,

或金银依价折纳
。

… … 臣尚虑狡猾之辈别启情悻
,

于名下田园
,

拣选肥浓税轻者请买
,

却退痔地
,

别致亏官
,

已碟福州并须全业收买
。

依救
,

限三年纳

钱不收牙税
,

如佃户不买
,

却告示邻人
,

邻人不买
,

即召诸色人
,

仍令令佐将帐簿根究数目
,

如 日前曾

将肥土轻税田与豪富人
,

今止痔地
,

即指挥见佃户全业收买
,

割过户籍
。

若佃户不买
,

即将元卸肥

田
,

一处出卖
。

… …事下三司详定
。

三司言
:
若依惟庆估定价钱三十五万余贯

,

今 (令 )作三年送

纳
。

恐见佃户除二税外
,

更纳田价钱数多
,

欲乞特与减放分数
,

却添年限
,

许随口将见钱
,

但堪供军
,

金银铀绢依市价折纳
。

如愿一并纳足价钱
,

亦听从便
。

… …救三司据估到钱
,

三分减一分
,

限三年

纳足
。

其合应副差摇
,

亦候三年外
” 。

随后
,

监察御史朱谏又上言
: “

福州屯田
,

耕田岁久
,

虽有屯 田

之名
,

父子相承
,

以为己业
。

伏乞量定租课
,

罢行估卖诏
。

如见佃户内单贫户买者
,

令别立宽限
。

惟

庆言所纽 田钱内
,

单贫户欲更展限一年
。

从之
” @

。

据《淳熙三山志 》卷一一 《版籍类
·

官庄 田》提

供的数据
,

至天圣六年 ( 10 28 )年底
,

福州民户尚欠买官庄钱 7
.

78 万绪 (实纳 14
.

76 万络 )@
。

仁宗

日 : “

远方民贫
,

而官司督责甚苦
,

其悉除之
。 ”

全部予以豁免@
。

显而易见
,

福州的这些官田
,

大多数

还是以约为原估价的 4 0 % 的价钱卖给原佃户
。

后来
,

出卖官田的范围逐渐扩大
,

其他系省庄 田也开始出卖
。

如北宋英宗治平四年 ( 10 67 )
,

卖

京东等路户绝没官田
,

规定
“

内有租佃户及五十年者
,

如自收买
,

与于十分价钱内
,

减于三分
,

仍限

二年纳足
” @

。

熙宁四年 ( 10 7 1)
“

(正月 )壬辰
,

诏弩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本
,

… … 曾公

亮曰
: `

佃户或百年承佃
,

有如己业
,

今弩之则至失职
,

非便
’ 。

上 曰 : `

还令佃户买之
,

则无不 可

者 ”
’ ④ 。

原佃户都仍有承买的优先权
。

经过作价膏卖的官田
,

民户便获得土地所有权
,

真正同于已

业
。

在五等户版簿上
,

他们肯定已经变成主户
。

宋哲宗元佑 ( 108 6 一 109 4 )前后开始用
“

实封投状
”

方式拍卖官田
。

拍卖官田时
,

一般是
“

限满拆

封
,

给着价最高之人
” ,

但还是要
“

先次取问见佃赁人愿与不愿依价承买
” ,

如果原佃户也愿意以中标的

最高价承买
,

就优先卖给原佃户@
。

因为
“

实封投状
”

竞买官田时
,

原佃户往往无力竞买
,

使上等官田

大量地转人官户与乡村有力之家手中
。

但从总体上看
,

北宋时期出卖的官田多数还是卖给原佃户

的吸
。

因为北宋官田的总数在全国的垦田数中所占比重不大
,

所以
,

部分官田的卖给原佃户
,

不可能大

幅提高自耕农
、

半自耕农占有田土的比重
,

但仍可稍许增加自耕农
、

半自耕农占有田土的比重
。

由此可见
,

政府的招携流散
、

鼓励垦 田
、

官田私田化政策培植了许多自耕农
、

半自耕农
,

客观上

都促使地权趋于分散
。

四
、

唐末五代与北宋时期土地集中程度的估计

唐末五代与北宋时期
,

有关土地兼并的事例很多
,

反映当时的土地兼并形势确实很严重
。

时人

对当时土地集中程度
,

也有许多说法
,

如
“

近袋闻阖之间
,

悉大臣资产之地
” @

、 “

天下田畴
,

半为形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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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
” @ 等等

。

但这些说法都只是极言土地兼并形势之严重而已
,

都不具统计意义
,

虽可供参考
,

但

不足为据
。

事实上
,

当时也没有人对此作过定量统计
。

时人的估计或是极言土地兼并形势之严重
,

或囿于所见
,

可能与事实相距甚远
。

即如今人或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 “

民田的绝大部分为私人

地主所有
,

约占全国耕地的百分的八十以上
。

农民绝大部分没有土地
,

只有一小部分自耕农拥有的

土地约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十
’ ,

@
。

然现代实地调查资料与统计却显示
,

固然有些地方
,

地主阶级

确实占有全部耕地的绝大多数
,

如 1929 年的杭州平湖
,

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 80 %
,

但更多的地区
,

土地却不是那么集中
。

如
,

1930 年保定 10 村调查
,

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 13
.

4%
,

富农占有全部耕

地的 27
.

9%
,

中农占有全部耕地的犯
.

8%
,

贫农与雇农占有全部耕地的 25
.

9% ;无锡 20 个农村调

查
,

地主占有土地 47
.

3%
,

富农 占有土地 17
.

7%
,

中农 占有土地 20
.

8%
,

贫农与雇农占有土地

14
.

2% L
。

又如东北解放区的调查
,

地主约占有全部耕地的 30
一
50 %

,

富农约占有全部耕地的 20
-

25 %
,

中农约占有全部耕地的 20
一
30 %

,

贫农约占有全部耕地的 or 一 巧% @
。

再如抗战前的太行山

地区 22 县 15 9 村的调查
,

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 26
.

3%
,

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 24
.

3%
,

中农 占有全

部耕地的 31
.

4%
,

贫农占有全部耕地的 17
.

4%
,

雇农占有全部耕地的 0
.

8% 。
。

再据土地改革前福

州
、

古田三个村的典型调查资料统计
,

这三个村地主约占全部耕地的 8
.

7%
,

富农约占全部耕地的

10
.

1%
,

中农约占全部耕地的 53
.

2%
,

贫雇农约占全部耕地的 28 % @
。

类似资料还可以找到很多
。

如果说以上都只是局部地区的情况的话
,

那么
,

国家统计局 1980 年编印的《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全国

农业统计资料 ( 194 9 一 1979 ) 》就更有说服力
。

现将有关全国内地土地改革前耕地占有情况的资料

转录于下
:

表一
、

内地土地改革前耕地占有情况@

阶阶级分类类 户数 (万户 ))) 人 口 (万人 ))) 耕 地 占有 情 况况

合合合计计 占合计%%% 合计计 占合计%%% 合计计 占合计%%% 每户平均均 每人平均均

(((((((((((((((((市亩 ))) (市亩 )))

合合计计 105 5444 100
.

0000 4 6 05999 100
.

0000 巧0 53444 100
.

0000 14
.

2 666 3
.

2777

贫贫雇农农 6() 6222 57
.

4444 24 12333 5 2
.

3 777 2 150 333 14
.

2 888 3
.

5 555 0
.

8999

中中农农 30 8 111 29
.

2000 巧2 6000 33
.

1 333 4 657 777 3 0
.

9 444 15
.

1222 3
.

0555

富富农农 32 555 3
.

0888 2 14444 4
.

6666 205 6666 13
.

6666 63
.

2 444 9
.

5999

地地主主 4X())) 3
.

7999 2 18888 4
.

7 555 575 8888 38
.

2666 1闷4
.

1 111 2 6
.

3222

其其它它 68 666 6
.

4999 234444 5
.

0 999 43X())) 2
.

8666 6
.

2777 1
.

8333

原注
:

户数
、

人口
、

耕地总数是采用 19 50 年农业生产年报资料
,

各阶级数字是根据各地区土改前各阶级比重

推算的
。

时人没有统计依据的估计既不足为据
,

那么
,

我们就只好另辟蹊径测算宋代各阶级阶层占有土

地的比例
。

宋代特有的主
、

客户统计资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

许多学者曾利用这份资料对

宋代各阶层的在全国总户 口数中的比例进行测算
。

我以为宋代有关主
、

客户数的统计亦可利用来

测算宋代各阶层占有土地的近似值
。

首先测算北宋初期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
。

第一步我们也是利用这份资料统计当时各户等在全

国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
。

据梁方仲先生统计
: 《太平寰宇记》记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元年间

( 980
一
98 9) 各府道州军主户为 35 60 797 户

,

客户为 2 54 7 838 户@
。

据此
,

我们可以得出
,

时主户占

总户数的 58
.

3%
,

客户占总户数的 41
.

7%
。

关于主户中的户等分布情况
,

时人说法多有不同
。

乾

兴元年 ( or 22 )某上封者言
: “

以臣愚见
,

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算
,

中等以上可任差遣者约千户
”
@

。

绍圣三年 ( 10% )
,

左正言孙愕亦言
: “

假一县有万户焉
,

为三分而率之
,

则民占四等五等者常居其

二
”
@

。

若此
,

则三等以上户约占主户之 33
.

3%
。

庆历元年 ( 104 1) 睦州通判张方平说
“

天下州县人

户
,

大抵贫多富少
,

逐县五等户版簿
,

中等以上户不及五分之一
,

第四第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
”
@

。

若此
,

三等以上户约占主户 10 一
20 %

。

但三十年后
,

张方平又说
: “

臣向者再总邦计… …万户之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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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三等以上户不满千
,

此旧制任差役者也
。

四等以下户不营九千
,

此旧制不任差役者也
” @

。

若

此
,

三等以上户约占主户 总数 10 %
。

因时人所言多有不同
,

为方便测算
,

今暂且以三等以上户约占

主户 巧% 计之
。

三等以上户中
,

无疑也是下等户远比上等户多
。

今姑且认为
,

一等户约占主户 1%
,

二等户约占主户 4%
,

三等户约占主户 or %
。

若此
,

各户等在当时总户数中所占比例便大致如下
:

表二
、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元年间 ( 98 0 一
9 89 )各户等在全国总户数中所占比例测算

户户 等等 在全国总户数中所占比例例

一一 等 户户 0
.

58%%%

二二 等 户户 2
.

33%%%

三三 等 户户 5 83%%%

四四 等 户户 4 9
.

5 6%%%

五五 等 户户户

客客 户户 4 1
.

7%%%

接着
,

我们便可进而测算三等以下的各阶层农户 (包括客户 )在全国农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

一般认为一等户多是大地主
、

大商人
,

第二等户多为中小地主
,

二者皆不在农民范畴之内
。

三等户

中一部分为小地主
,

大部为富裕农民
。

前者姑且认为约占该户等的 1/ 3
,

那么
,

小地主就约占全国

总户数的 1
.

95 %
,

富裕农民约占全国总户数的 3
.

89 %
。

四等户为自耕农
,

五等户为自耕农
、

半 自耕

农
。

客户以佃耕官私 田的佃农为主
,

也包括其他无产业者
,

现姑且都把它看作佃农
。

依此推算
,

各

类地主约占全国总户数的 4
.

86 %
,

亦即 5% 上下
。

农民约占全国总户数的 95
.

14 %
,

亦即 95 % 上

下
。

各类农民在农民总数中的比例大致如下表
:

表三
、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元年间 ( 9 80
一 989 )各类农民在全国农民总户数中所占比例测算

户户 等等 在全国农民总户数中所占比例例

三三 等 户中的富裕农民民 4
.

1%%%

四四 等 户 ( 自耕农 ))) 52
.

1%%%

五五 等 户 ( 自耕农与半自耕农 )))))

客客 户 (佃农 ))) 4 3
.

8%%%

时全国的官私农田即由上述这些农民耕种
。

换言之
,

上述农民耕种田土的总和
,

大体上就等于

当时全国的实际垦 田数
。

地主的土地不管它占地规模多大
,

总是要由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耕种的
。

因此
,

我们可以通过测算无地与少地农民佃耕土地总量的办法来测算地主占有土地的总量
。

为测

算方便
,

我们暂且假定
,

富裕农民出租的土地大体上等于半 自耕农租人的土地
。

也就说假定富裕农

民与自耕农
、

半自耕农的土地的总和大体相当于富裕农民与 自耕农
、

半 自耕农实际耕种土地之和
。

如果这个假定大体可 以成立
,

那么
,

我们又可推定
,

客户耕种土地的总和
,

即等于地主阶级所拥有的

土地的总和
。

假定平均每户佃农耕种的田土
,

总体上相当于平均每户自耕农所耕种的土地
。

那么
,

三
、

四
、

五等农民所耕种的土地的总和就大约是全国耕地的 56
.

2%
,

全国客户耕种土地的总和就大

约是全国耕地的 43
.

8%
。

由此推论
,

全国各类农民所 占有的土地大约为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56
.

2%
。

而地主所占有的全部土地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43
.

8%
。

实际上
,

半 自耕农租种的土地

的总和
,

可能多于富裕农民出租土地的总和L 。

但是
,

客户所耕种的土地中
,

还包括一部分官田 (包

括职 田
、

学田
、

废屯等等@ )与寺观田@
。

而且
,

还可能包括客户的些许己田@
。

如果上述诸因素加起

来大体上可以互相抵销
,

那么
,

上述测算大体上就可成立
。

算得模糊一点
,

当时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

也就是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45 % 上下
,

农民占有的土地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55 % 上下
。

时距唐

末五代不久
,

此数据应可反映唐末五代宋初的情况
,

与此期敦煌资料所反映的情况也很相近@
。

端拱以后
,

地权变化的趋势又是如何呢? 一些学者认为
,

端拱以后至南宋
,

曾掀起三次土地兼
·

1 1
·



并浪潮 @
,

因此人宋以后
,

地权变化的总趋势是越来越集中
。

但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
,

至少说北宋

元符二年 ( 10 9 9 ) 以前并非如此@
。

端拱以后至北宋末
,

主户在全国总户数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

客户在全国总户数中的比例呈下

降趋势
。

天禧五年 ( 10 2 1) 至元符二年 ( 10 99 )
,

客户在全国总户数中的比例大致在 34 % 上下
。

其

中
,

天禧五年至嘉佑六年 ( 10 6 1 )
,

客户在全国总户数中的比例一般略高于 35 %
,

治平四年 ( 1 067 )至

元符二年 ( 1099 )
,

客户在全国总户数中的比例多在 34 % 以下 @
,

我们即以 34 % 作为北宋中后期客

户在全国总户数中所占比例的平均数
,

仍按上述方法对这一时期各户等在全国总户数中所 占比例

与各类农民在全国农民总户数中所占比例进行测算
。

结果如下表
:

表四
、

北宋中
、

后期各户等在全国总户数中所占比例测算

户户 等等 在全国总户数中所占比例例

一一 等 户户 0
.

7%%%

二二 等 户户 2 6%%%

三三 等 户户 6
.

6%%%

四四 等 户户 5 6 1%%%

五五 等 户户户

客客 户户 34 %%%

表五
、

北宋中
、

后期各类农民在全国农民总户数中所占比例测算

户户 等等 在全国农民总户数中所占比例例

三三等 户中的富裕农民民 4
.

7%%%

四四 等 户 ( 自耕农 ))) 59
.

3%%%

五五 等 户 ( 自耕农与半自耕农 )))))

客客 户 (佃农 ))) 36 %%%

由此亦可测算
,

北宋中
、

后期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下降至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35 % 上下
,

农

民占有的土地上升至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65 % 上下
。

南宋时期因缺乏完整的主客户数资料
,

因而难以对当时全国的土地集中程度作出估计
,

但其时

回买公田的六郡之一的镇江府
,

因有《到 l匝镇江志》在
,

又恰好留下该府回买公田数及其后销豁税

绢
、

税米
、

和买绢的数目
,

还是可以利用它所提供的统计数据进行大略的测算@
。

测算 1
、

《到 l匝镇江志》卷五《田土》引《咸淳志》载
:
南宋景定四年 ( 12 63 )镇江回买公田

“

总计一

十六万八千二百二十八亩二十七步半 (
·

一丹徒
: 257 60 亩 26 步半 ;丹阳 5 9 373 亩 1 角 47 步半 ;金

坛 8 3 094 亩 1 角零 14 步 )及拘没丁府田 (原注
:
丁垂相大全隐寄田地九千三百四十一亩一步

,

景定

中拘没人官 )
,

至于 民田之数
,

则网而不载
” 。

景定年间镇江的
“

民田
”

数虽失载
,

但至顺 ( 1330
-

1 3 33) 年间编纂的《到顷镇江志》卷五 《田土 》载延佑 乙卯 ( 13 巧 ) 年之田亩数
: “

官田
”

(按不含
“

地
” 、 “

山
” 、 “

荡
” 、 “

池塘
” 、 “

杂产
”

) 7 10 1 顷 8 6 亩 (其中
, “

有司
”
4 2 9 4 顷 9 8 亩 ; “ 江淮财赋府

”
2 5 5 6

顷 5 6 亩 ; “ 江浙财赋府
”

田 n 顷 53 亩 )
“

民田
” : 17 4 19 顷 58 亩

。

如果景定四年回买公田后至延佑
乙卯 ( 13 15 )年

,

官民田数无大变化
,

那么
,

就可测算出景定四年占田百亩以上者的总田亩数@ 就约

占其时民 田总数的 2 7% 上下 ( 〔1 6 8 2 2 8 x 3 + 9 3 4 1 〕 令 〔16 8 2 2 8 + 9 3 4 1 + 17 4 19 5 8 〕 = 5 14 0 2 5 令

x 9 1 95 2 7 二 2 6
.

7 5% ) @
,

约 占当时官 民田总数的 2 1% 上下 ( ( 168 2 2 5 x 3 + 9 34 1〕 干 2 4 5 2 1科
二

20
.

96% )
。

测算 2
、

《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
: “

夏税
”

项引《咸淳志》
: “

景定四年二月回买公田… …并拘

没丁府隐寄田地… …计销豁税绢
、

和买绢一千二百七十二匹… …
,

折罗钱二千八百叁拾壹贯… …
”

(小数从略 )
。

咸淳时税绢
、

和买绢共 12 660 匹
,

折罗钱 计 7 3 626 贯
。

据此又可推算
,

时销豁税绢
、

和买绢的比例为 9
.

1% ( 12 7 2 + 〔1 27 2 + 1 2 6 6 0 〕 二 9
.

1% ) ;折罗钱销豁比例为 3
.

7% ( 2 8 3 1 +
( 2 8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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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6 2 6 〕 =3 7 % )
。

“

秋税
”

项引《咸淳志》
, “

粳米
”
9 9 3 6 8 石

, “

糯米
”
6 39 1 石

, “

布豆钱
”
3 2 8 8 8 贯 (原注

“

景定四年

二月回买公田并拘没丁府隐寄田地
,

计销豁三县
”

粳米 7 0 7 8 石
,

糯米 7 16 石
, “

布豆钱
”
3 2 25 贯

。

据

推算粳米销豁比例为 6
.

6% ( 7 0 7 8 令 〔7 0 7 5 + 9 9 3 6 8 〕 = 6
.

6% ) ;糯米销豁比率为 10 % ( 7 16 : 〔7 16 +

6 3 9 1〕 = 10
.

0 7% )
。

大略计之
,

景定四年回买公田后
,

销豁税绢
、

和买绢与税米约为 9%
。

因其时回买公田一般是

三分取一
,

由此估算镇江府其时占田百亩以上者所承担税绢
、

和买绢与税米约占镇江府税绢
、

和买

绢与税米的 27 % 上下
。

考虑到户等高者所承担的赋税比例可能略高于其所占田亩的比例
,

又考虑

到其时占田不及百亩的地主未回买公田
,

故可大致估计其时镇江府大中小地主的占田约占其时垦

田的 35 % 一 4 0%
。

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占田的比例
,

因相关的统计资料很少
,

尚难做出确切估计
。

但据叶适在温

州买 田赡军所提供的数据
,

可做如下估算@ :

表六
、

温州被派卖公田者 占田情况测算

(据《水心别集》卷一六《后总》
,

《叶适集》
,

中华书局 19 61 年版 )

3330
一 150 亩亩 1 50

一
40 0 亩亩 4侧 )

一 1000 亩亩 0r 00
一 200 0 亩亩 2 00 0 一

300 0 亩亩

户户数数 占田田 所占占 户数数 占田田 所占占 户数数 占田田 所占占 户数数 占田田 所占占 户数数 占田田 所占占

亩亩亩数数 比例例例 亩数数 比例例例 亩数数 比例例例 亩数数 比例例例 亩数数 比例例

1115 36??? 989 9000 54
.

4%%% 2 6888 59 36666 30
.

3%%% 3777 19 75444 10
.

1%%% 2000 13252
.

333 6
.

8%%% 222 4 823
.

333 2
.

5%%%

合合计 195 3 户
,

占田 1 9 61 8 5 亩
。。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在地主阶级内部
,

大体上也是大地主的户数与占田的总数都比中小地主少
。

许多学者曾用各种方法对宋代各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进行估算
,

得出的结论多数是
:
占总人口不

过百分之六七的地主阶级占有全部土地约百分之六七十@
,

或者说占总户数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
“

霸

占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
,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
, “

至少百分之六七十的土地集中到
” “

由各地品官
、

富

豪
、

形势户组成的大地主阶层
” ④ 。

这些学者的估计与本文测算的结果相距悬远
,

恐不确
。

这里还要谈谈五等定簿是否可靠的问题
。

众所周知
,

历代的户 口数都不准确
,

宋代的五等定簿

自然也不例外
。

历代的户 口数之所以不准确
,

是因为隐漏的户 口甚多
,

但户 口的隐漏
,

对我们利用

五等定簿测算各户等的比例影响不太大
。

对我们的测算影响比较大的应是主客户数的失人与失

出
。

宋代在土地买卖过程中
,

常存在
“

产去税存
”

的情况
,

南宋曹彦约的《昌谷集》卷一 0《新知澄州

朝辞上殿札子》曾谈到
: “
臣闻

: 民生之不厚
,

起于税役之不均
。

税役之不均
,

起于交易之不正
。

夫

交易也者
,

民生之关键
,

而即民之所藉以厚其生者也
。

盖有产则有税
,

有税则有役
,

当交易之时
,

而

立过割之制
,

夫岂不善
。

自夫豪民得产而不肯收正
,

下户出产而不能到官
,

于是产出税存者满天

下
” 。 “

产出税存
”

自然会造成
“

主户
”

的
“

失人
” ,

客户的
“

失出
” .

。

但这种现象
,

南宋时比较严重
,

北宋时期还不算太严重
。

当时还存在另一种倾向
,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 169 即载
: “

乾兴元年

( 10 22 )十二月上封者言
: … … 以臣愚见

,

且以三千户之邑
,

五等分算
,

中等以上可任差役者约千户
,

官员形势衙前将吏不营一二百户
,

并免差役
。

州县乡村诸色役人又不音一二百户
。

如此则二三年

总己遍差
。

才得归农
,

即复应役
。

直至破尽家业
,

方得休闲
。

所以人户惧见
,

稍有田产
,

典卖与形势

之家
,

以避摇役
,

因为浮浪
,

或态惰游
。

更有诸般恶悻
,

隐占门户
,

田土稍多
,

便作佃户名目
。

若不禁

止
,

则天下田畴
,

半为形势所占
。 ”

三司亦言
: “

准农田救
,

应乡村有庄田物力者
,

多苟免差摇
,

虚报逃

移
,

与形势同情启悻
,

却于名下作客
,

影庇差摇
,

全种自己田产
” ④ 。

有田产而又
“

作佃户名 目
’ ,

者
,

又

势必造成主户的
“

失出
” ,

客户的
“

失人
” 。

如果北宋时期
,

这两种情况大体上可以互相抵消
,

那么
,

我们上面所做的测算还是比较可信的
,

至少说比根据文人的一些夸张提法做出的推测更接近实际



情况
。

上述测算结果显示
:
在我国封建社会

,

地权的变动并非总是越来越集中
。

在土地集中的同时
,

也存在着土地分散的倾向
,

两者在很大程度上起互相抵销作用
。

地权变动的结果究竟是更趋于集

中
,

还是趋于相对分散
,

则因时
、

因地而异
,

不能一概而论
。

因而我们在谈论各个历史时期地权变动

情况时
,

就不能像过去那样
,

只讲土地集中的一面
,

不讲同时存在的土地分散的一面
。

就唐末五代

与北宋时期而言
,

地权变动的趋势就是先是越来越集中
,

表明唐末五代时期
,

由于战乱等原因
,

土地

集中的作用力大于土地分散的作用力 ;此后至北宋末年
,

则又趋于相对分散
,

表明北宋时期
,

由于社

会相对安定
,

政府招携流散
、

鼓励垦荒等扶植自耕农政策取得一定成效
,

土地分散的作用力大于土

地集中的作用力
。

注释
:

①《全唐文》卷六七六
,

白居易《华严经社石记》
。

②《佛祖统记》卷二二
。

③《金石萃编》卷一一三《重修大像寺记》
。

④ (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二
。

⑤《全唐文》卷七八八
,

李煊《请自出傣钱收赎善权寺事奏》
。

⑥《全唐文》卷七五三
,

杜牧 ( 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

⑦上引善权寺之
“

良田
”

即被卖予河阴院官钟离简之
。

上引杜牧文则谈到奴婶受田编为农籍
。

⑧张商英《续清凉传》卷下
。

⑨《旧五代史》卷一` 五《周世宗纪》
。

时仅存寺院 26 94 所
,

不及总数的 1/ 10
。

L《旧五代史 》卷一一八《周世宗纪》
。

⑧淳熙 ( 三山志》卷三三《寺观类》
。

L关于宋代寺观占田情况
,

可参见游彪《宋代佛教寺院田产数量之盔测 )
,

《李诞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

云南大

学出版社 200 3 年版 ;杨际平《宋代政府对寺观的土地赋役政策》
,

《李挺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

云南大学出版

社 2X() 3 年版
。

L《南部新书》辛卷《司空图王官谷庄》
。

L (武溪集》卷二 0 《宋故圃子博士通判太平州毛君墓铭》
。

L (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
。

L (宋史》卷二五 。《石守信传》
。

L《东轩笔录》卷八
。

L《宋史》卷三 0 一《高觑传》
。

L《临川先生文集》卷九五《郭维墓志铭》
。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三
。

⑧《元丰类稿》卷四五《德清县君周氏墓志铭》
。

@ (绳水燕谈录》卷四《忠孝》
。

。刘挚(忠肃集》卷一二《右司郎中李公墓志铭》
。

⑧ (宋史》卷三 0 二《吕景初传》
。

⑥《宋史》卷四七 0 (朱励传》
。

⑧袁燮《絮斋集》卷一六 《叔父承议郎通判常德府君行状告状》
。

。 (元丰类稿》卷四五 (试秘书省校书郎李君墓志铭》
。

O (玉壶野史》卷五
。

⑧《隆平集》卷一四
。

O 《范文正公全集》卷一四 《赠大理寺承蔡君墓表》
。

⑧《范文正集》卷一四《鄂郊友人王君墓表》
。

L《苏学士集》卷一三《送王纬赴选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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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宋史》卷二一五《孝义
·

姚仲明传》
。

L陈亮《能川集》卷三以 吕夫人夏氏墓站此》
。

L《建炎杂记》卷八 《陈子长筑绍熙堰》
。

L转引自荆三林《戈唐昭成寺僧朗谷果园庄地亩幢) 所表现的晚唐寺院经济情况》
,

《学术研究》 19 80 年第 3 期
。

①
“

突税差科
”

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所实行的赋役制度
。

L《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 l 页
、

第 9 页
。

L《全唐文》卷六八五
,

陆蛰《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

L《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 ( 985) 七月条
。

L辛弃疾《最高楼》
,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三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78 年版
。

L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故宅》
。

唐宋所谓
“

庄田
” 、 “

庄园
”

即田土的同义语
,

并无特殊含义
。

L《宋刑统》卷一三《户婚律
·

典卖指当论竞物业》
。

L《袁氏世范》卷三《治家》
,

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

L陈智超《 <袁氏世范>所见南宋民庶地主》
,

《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第 12 3 页
,

中华书局 19 85 年 8 月出版
。

L《漫塘文集》卷三二 《雷翁墓碍 》
。

L《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林寒斋柔尝田记》
。

L朱熹《朱子语类》卷一 。 九《朱子六
·

论取士》
。

L《五峰集》卷三《题刘忠肃公帖》
。

L《袁氏世范》卷三 ( 治家》
。

⑨《袁氏世范》卷三 《治家》
。

@ 《黄氏 日抄》卷七八《七月初一 日劝上户放债减息榜》
。

O 《溪堂集》卷九《黄君墓志铭》
。

⑦《宋刑统》卷一三《户婚 》引唐《户令》
。

⑧参见杨际平 《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第 241 页
,

岳麓书社 200 3 年版
。

②《张子全书》卷四《宗法 》
。

⑦《新唐书》卷一二 。 《袁高附传》
。

O 《全唐文》卷六八《优恤客户救》
。

L《旧唐书》卷一八《宣宗纪》
。

L《旧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纪》
。

L《册府元龟》卷四九五《邦计部
·

田制》
。

@ 《旧五代史》卷八 0《晋高祖纪》
。

公《全唐文》卷一二三
。

②《全唐文》卷一二 。
。

。 《旧五代史》卷六三《张全义传》
。

L《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烈祖本纪》
。

0 《十国春秋》卷八一《吴越忠彭王世家上》
。

恤《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

@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 161
。

L《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

@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 17
。

L《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 163
。

0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 1 7
。

L《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 2
。

L《宋史》卷四二六《赵尚宽传》
。

L《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
,

熙宁四年 (l 07 1) 正月条
。

L《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七
,

元丰六年 ( 10 83 )七月条
。

L《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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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留下北宋时期两组垦 田数字
。

会计录数据
:

景德 ( 10 40
一
10 07 ) 中

,

186 万余顷 ;皇佑

( l以9 一 105 3 )中
,

22 8 万余顷 ;治平 ( 1064
一

10 67 ) 中
,

44 0 万余顷
。

国史数据
:
开宝 ( 96 8

一 975 )末
,

2 95 万余顷 ;至

道二年 ( 9 96 )
,

31 2 万余顷 ;天禧五年 ( 102 1 )
,

524 万余顷
。

这两组数据
,

都不准确
,

《宋史》作者对此两组数据都深

表怀疑
。

但从这两组数据
,

我们仍可看到
,

北宋时期垦田数的明显增多
。

L《唐会要》八五《逃户》
。

@ 《五代会要》卷二五 《逃户》
。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 35
。

O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
,

太祖开宝九年 ( 976) 条
。

@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 22
。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 179
。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 26
。

④《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

。 《旧唐书》卷一四三 (徐申传》
。

@ 《五代会要 》卷一五《户部》即载 :

(后唐明宗 )
“

长兴二年 ( 93 1) 九月二日勃
:

凡置营田
,

比召浮客
。

若取编户
,

实紊

常规
。

如有系税之人
,

宜令却还本县
。

应三京诸道营田
,

只耕佃无主荒田及召浮客
。

此后若敢违越
,

其官吏及投

名税户
,

当行重断
。 ”

L参见杨际平 《唐五代
“

屯田
”

与
“

营田
”

的关系辨析》
,

《汕头大学学报》 199 9 年第 5 期
。

L《五代会要 》卷一五《户部》
。

L《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 2
。

L《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oo
。

L《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 22
。

国《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五一八
。

L《宋会要辑稿 》食货六一之 30 一 3 1
。

O 《止堂集》卷五《乞寝罢卖田指挥疏》

L《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 8
。

L《宋会要辑稿 》食货六三之 17 5
。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七
,

哲宗元佑二年三月条
。

@李心传
: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 16 《财赋三

·

省庄田 》
。

@ 《宋会要辑稿
·

食货》六三之 175
一 176

。

@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 36记南宋乾道九年 ( 1 17 3 )
“

资州言
” 。

《宋会要辑稿》此则记事不确切
,

只能说这些营田

源于隋唐
,

不能说隋唐以来
,

这些营田就是与民间二税田产一同
。

@ 因其土地所有权仍不完整
,

所以后来又有窝卖之说
。

函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一 ( 版籍类
·

官庄田》记
: “

淳化五年 ( 994 )
,

李伟请裔官田
,

乃遣张延熙赴州估卖
。

寻

已之
” 。

李伟请胃福州官庄的建议虽未果行
,

但他于淳化五年就提出禽官田建议
,

说明此前可能已有卖官田之事

实
。

@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 171
。

@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 23
。

@据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O六提供的数据
,

至天圣六年 ( 10 2 8) 十月
,

福州民户尚欠买官庄钱 12
.

8 万绪
,

实纳 1.0

3 万络
。

@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 0 六
。

函《宋会要辑稿》食货六 。之 18 2
。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
。

@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 7
。

0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 35 载南宋淳熙二年 ( 1175 )
“

六月十一 日诏
:
民间原佃户绝 田产

,

既行承买
,

即是民田
。

既起理二税
,

其元佃租米并与镯除
。 ”

说明即使到南宋
,

出卖的户绝田产多数还是卖给原佃户
。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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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一《民门
·

农田》
。

@ 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上
,

第 33 页
,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 以上数据见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

《中国经济》第一卷第 4 一
5 期

。

@见朱建华《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第 80 页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 87 年版
。

@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
一
土地问题》第 65 页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 87 年

版
。

@ 以上数据系根据陈支平 《近 50 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 》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 91 年出版 )第 145 页有关数

据计算而得
。

@转引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上册第 116 页
,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版
。

@ 《中国历代户口
、

田地
、

田赋统计》第 132 页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81 年 8 月版
。

@ 《宋会要辑稿》食贷 63 之 169
。

@ 《宋会要辑稿》食贷 14 之 8
。

@ 《乐全集 》卷二一《论天下州县新添弓手事宜》
。

@ 《乐全集》卷二六《论率钱募役事》
。

《宋会要辑稿》卷 13 之 34 亦记
:

元佑五年 ( 109 9) 右谏议大夫刘安世曾言率

户收免役钱乃
“

损九户之贫民
,

益一分之上户
” 。

⑧换言之
,

半自耕农租种土地的总和中
,

除扣除富裕农民出租的全部土地外
,

还应包括一部分地主出租的土地
。

@北宋初年尚无学田之设
,

但其时其他官田数量较多
。

北宋中后期学田数量较大
,

而其他官田则有一部分实现民

田化
、

私有化
。

。 换言之
,

客户租种的土地不全是地主私有的土地 ;客户租种的土地多于地主私有的土地
。

@ 胡宏 《五峰集 》卷二《与刘信叔书》谈到荆湘之间客户
“

或察性狠悖
,

不知上下之分 ;或习学末作
,

不力耕桑之业 ;

或肆饮博而盗窃
,

而不听检束 ;或无妻之户诱人妻女而逃 ;或丁 口蕃多
,

衣食有余
,

稍能买田宅三五亩
,

出立户名
,

便欲脱离主户而去
。

凡此五者
,

主户讼于官
,

当为之痛治
” 。

胡宏把
“

丁 口蕃多
,

衣食有余
,

稍能买田宅三五亩
,

出

立户名
,

便欲脱离主户而去
”

的客户视为客户中顽劣之尤者
,

由此或可推论
,

买田三五亩者未必都会
“

出立户名
,

便欲脱离主户而去
” 。

而买田不及三
、

五亩者
,

很可能仍为客户
。

然此推论仍乏实例佐证
,

姑妄提出
,

侯考
。

@参见杨际平《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地权的集中与分散》
,

《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一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

年》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 00 1 年 8 月出版
。

@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第 2 56
一 268 页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87 年 2 月版
。

⑧元符二年以后缺乏较完整的官方的主
、

客户数的统计资料
,

因而无法借助户等资料进行统计
。

@参见 《中国历代户口
、

田地
、

田赋统计》第 12 6 一
12 8 页

。

@ 《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言
:
回买公田时

, “

六郡之中
,

镇江为最
,

盖以贾似道与承相丁大全有隙
。

大全
,

金坛人

也
。

三县有田之家
,

多与大全亲故
,

似道假公行私
,

严责所委官常润分司刘子澄
、

嘈司准遣郑梦熊
、

知府张炯
,

将

三县人户田粮巧计搜求
,

多余椿配… …
” 。

《至顺镇江志》站在镇江府的立场上
,

说
“

六郡之中
,

镇江为最
” 。

是否

是
“

镇江为最
” ,

很难说
,

但镇江的情况应可代表六郡的一般情况
。

@ 此数包括被拘没的贾大全的 9341 亩田
。

③计算民田的基数时
,

包括景定四年已被回买为公田的民田
。

回买公田以三分取一计
。

@ 叶适温州买田赡军时
,

派买的对象包括占田三五十亩的自耕农
。

因其占田数包括在占田 30 亩
一
巧0 亩者之中

,

无法抽出
,

故此表只得仍其旧
。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第 29 页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87 年 2 月版
。

曾琼碧 《宋代的官田招佃制》 ( 《宋辽金史论

丛》第一辑
,

中华书局 199 1 年 12 月版 )亦言
: “

在宋代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急剧膨胀
,

全国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

耕地已为地主阶级所占有
” 。

函《中国史稿》第五册第 78 页
,

人民出版社 19 83 年版
。

④李华瑞《宋史论集》第 16 页
,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 1年版
。

函这是指主户卖光自己的全部田产
,

而又依然为税户而言
。

如果田产未全出
,

仍不影响主客户数的比例
。

吵 (宋史》卷一七七嘴食货
·

役法》记其事为
: “

命官
、

形势占田无限
,

皆得复役
,

衙前将吏得免里正
、

户长 ;而应役之

户
,

困于繁数
,

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
,

假佃户之名
,

以避摇役
” 。


